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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

案號：104 購申 33060 號 

申訴廠商：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

招標機關：○○局 

上開申訴廠商就「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」

採購事件，不服招標機關 104 年 9 月 4 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635186

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，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(下稱本府申訴

會)提出申訴。案經本府申訴會 105 年 2 月 22 日第 50 次委員會議

審議判斷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 實 

申訴廠商為「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」採購

案之得標廠商，於履約過程中，招標機關認申訴廠商有延誤履約

進度之情事，以 104 年 8 月 6 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473305 號函通知

終止契約，並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規定，刊

登政府採購公報。申訴廠商不服，以 104 年 8 月 18 日(104)陸字第

081860 號函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，經招標機關以 104 年 9 月 4 日

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635186 號函復異議處理結果，仍維持原處分，申

訴廠商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。

茲摘錄雙方申訴及陳述意見要旨如次： 

壹、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

申訴廠商原於 104 年 9 月 17 日提出調解，於 104 年 10 月 2

日來函確認係欲提出申訴，並於 104 年 10 月 14 日提出補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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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書，再於 104 年 11 月 24 日及 105 年 1 月 12 日提出補充

理由，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： 

ㄧ、104 年 10 月 14 日 

(一)請求：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。 

(二)事實 

1、招標機關 104 年 8 月 6 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473305

號函，以「1、貴公司履約過程未依契約期程及

本局多次書面通知期限內交付執行成果，以至延

誤履約進度，係為契約書第 17 條第 1 款略以：『乙

方履約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

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，且不補償乙

方因此所生之損失：…(六)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

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』及同條第

5 款：『第 1 款第 6 目所稱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

大者，係指履約進度落後 20%以上，且日數達 10

日以上。』等規定之情事，故本局通知終止契約。

2、依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：『機關辦

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

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

登政府採購公報：…十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

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』，爰此，

本局計畫將貴公司提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為期

一年期停權處分，停權期間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

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。」 

2、申訴廠商於 104 年 8 月 18 日發文字號(104)陸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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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81860 號函回覆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473305 號

函。略為「有關本公司(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)承攬

貴局『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』

委託技術服務案，貴局通知終止契約一事，本公

司提出異議」。 

3、申訴廠商陳○貴董事長、副總經理查○佑技師及張

○玲博士特別於 104 年 8 月 21 日上午與招標機關

古○格局長於局長辦公室會面，說明申訴廠商對

於本案的執行決心，當天也獲得招標機關古○格

局長的肯定。 

4、申訴廠商也於 104 年 9 月 3 日提出現階段的執行

成果報告對於本案的執行申訴廠商從未間斷。 

5、招標機關 104 年 9 月 4 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635186

號函：「主旨：有關『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

區抽水站檢討』委託技術服務案(以下簡稱本

案)，貴公司所提異議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1、復貴公司 103 年 8 月 18 日(104)陸字第

081860 號函暨 104 年 8 月 24 日(104)陸字第

082460 號函。2、對於旨揭異議之處理結果如下：

(一)本案契約書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略以：『乙方

履約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

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，且不補償乙方

因此所生之損失』前述款次第 6 目：『因可歸於

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』

及第 12 目『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，自接獲

甲方書面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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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內，仍未改正者』，另同條第 5 款規定略以：

『第 1 款第 6 目所稱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

者，係指履約進度落後 20%以上，且日數達 10

日以上』。(二)期中報告(修正二版)104 年 3 月 27

日審查會未獲通過，由審查會當日通知起算逾

期，本局業分別於 104 年 4 月 17 日、4 月 27 日

及 5 月 6 日多次函文通知要求儘速提送期中報告

(修正 3 版)提交本局，並於 104 年 5 月 11 日與本

科進行工作會議，結論限期貴公司於 104 年 5 月

25 目前提交，惟截至前開期限，已逾期 60 日且

未提交，履約進度落後 86%，已符合本契約書第

17 條終止規定。(三)綜上，貴公司履約逾期明確，

且日數及進度落後，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

l 項第 10 款之情形，貴公司異議顯無理由。3、

貴公司如不服前述異議之處理結果，得於收受異

議處理結果次日起 15 日內，以書面向本府採購

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，若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

議或申訴，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

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政府採購法

或並無不實者，本局即將貴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

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」 

6、申訴廠商主張本案期中報告要求之分析報告屬期

末報告工作範圍，且審查會要求之內容與工作已

超過履約標的，另招標機關主張終止契約，並且

計劃對申訴廠商提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處

分一年，對申訴廠商營業損失及商譽損害巨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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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理由 

1、依據招標機關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要求，本案於期

中報告階段即需提出各規劃方案之二維水理數

值分析，而依據契約書第 8 條(附件)五、規定本

項工作應屬於期末報告工作範圍，已逾越合約規

定，此部分是導致延誤履約進度之主因，招標機

關不應將延誤履約進度之事歸責於申訴廠商。機

關要求工作項目之範圍與期程皆與原契約不

符，惟皆未完成契約變更程序，似有瑕疵。 

2、本案簽約金新臺幣(以下同)77 萬元，依契約書第

3 條(附件)履約標的，主要提供之服務為「一、

基本資料蒐集、調查及分析。二、規劃工作。三、

簡報作業」。但在多次審查會中所被要求的工作

項目早已遠超過本合約工作內容，且相關經費亦

未列入契約服務預算內。 

3、由契約書履約標的及契約預算經費可得知本契約

並無測量經費，申訴廠商依「新北市政府○○局技

術服務邀標書第七項參考書目」，蒐集不到建立

二維水理數值分析數據，曾多次協調招標機關提

供過去二維水理數值分析模擬數據，於 104 年 2

月 6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承辦人黃○楷先生，但所

取得的資料皆無法開啟，招標機關卻要求申訴廠

商需自行向台灣○○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取

得，而台灣○○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表示

並未保存相關資料，造成無資料可用。若要完成

二維水理數值分析勢必重新測量，重新建立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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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，契約經費與工期勢必需要增加。 

4、申訴廠商承辦招標機關「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

分區抽水站檢討」案，主要係利用「新北市政府

○○局技術服務邀標書」七、參考書目做為該檢討

案之骨幹及資料來源，參考書目的工作內容為規

劃計劃其經費達 7、800 萬元，「100 年『五股疏

左地區雨水下水道綜合檢討規劃』經費 756 萬

元。96 年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

施計畫縣(市)管區排觀音坑溪排水系統規劃計

畫』經費 845 萬元」工作期程約 1~2 年，如今卻

要求申訴廠商以 77 萬元的工作價金在 3 個月內

去做重覆 7、800 萬元的工作，顯然不符當初出

邀標工作精神，且服務費-預算詳細表並未列有該

部分費用。 

5、申訴廠商依合約規定於 103 年 8 月 28 日提送工

作執行計畫書並於 103 年 10 月 2 日審查通過，

於 103 年 12 月 27 日請領第一期工程款合計 15

萬 4,000 元。並於 104 年 1 月 30 日提送期中報告

初稿。 

6、本案作業範圍及所需蒐集之資料龐大，為使能順

利推動，過程中陸續邀請先進及專家學者共同參

與，早期曾邀請開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王○欵水利

技師(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理事)合作，主辦本

案，並歷經 2 次期中報告審查皆未能順利通過審

查，因招標機關要求的工作內容過於龐大且作業

範圍過於廣泛，導致王○欵技師毅然退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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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為使契約能順利推進，申訴廠商已於 104 年 5 月

15 日委請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環境資源保育學

系教授亦是水利技師的張○玲博士及逢甲大學營

建及防災研究中心何○超博士，加入合作行列，

並簽訂契約，目前本計畫仍持續推動中，兩位學

者也到招標機關討論及到觀音坑溪口、成州集水

分區抽水站現地了解，經兩位學者專家的努力，

依不同角度來進行「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

抽水站探討」近期即可交出進一步的期中報告，

請給申訴廠商一點機會。 

8、為了讓招標機關河川計畫科了解申訴廠商對於本

案後續推動成果及辦理狀況，於 104 年 7 月 7 日

下午特別安排張○玲博士及何○超博士與新北市

政府招標機關河川計畫科陳○宏科長及相關承辦

人員會面，說明本案工作成果及後續工作重點，

期望招標機關能再給申訴廠商時間完成本案，當

天會面也獲得招標機關的支持。 

9、申訴廠商陳○貴董事長、副總經理查○佑技師及水

利技師張○玲博士特別於 104 年 8 月 21 日上午與

招標機關古○格局長及陳○宏科長於局長辦公室

會面，說明申訴廠商對於本案的執行決心，申訴

廠商必定能順利完成本案，當天也獲得招標機關

古○格局長的肯定，並交代業務單位將重新公告

新案件撤下，讓申訴廠商繼續推動本案，並表示

若無法順利撤下重新公告案件也希望申訴廠商

能參與投標繼續推動本案，會後申訴廠商三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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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又與陳○宏科長及江○偉承辦人於局裡另一會

議室開會討論本案後續的推動方式，也獲得招標

機關的支持。申訴廠商也於 104 年 9 月 3 日提出

現階段的執行成果報告，對於本案的執行申訴廠

商從未間斷。 

10、本案已於 104 年 8 月 19 日重新公告，標案名稱

已更改為「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』新北市管區排

觀音坑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檢討」，新案除了延

續原舊案的工作內容外，也增列諸多新的工作

內容，預算金額也提高至 132 萬元，顯示原計

畫案的工作內容與經費規劃確實有不足之處，

原合約書所要求的工作內容與招標機關的實際

需求確實有落差，這也是本案無法順利執行的

原因。新案於 104 年 9 月 1 流標，顯示本案在

經費編列上似無合理編列，工作項目執行上確

實有窒礙難行與困難之處，故影響廠商投標意

願，也突顯本案確實執行不易。 

11、本案「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」

於 103 年 8 月 6 日公告，廠商資格要求為 1、水

利、土木或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；或 2、工程技

術顧問公司，且營業範圍包括水利、土木、或

環境工程技術服務者；或 3、廠商屬已立案之法

人、機構或團體時，其項目有「土木類、水利

類或環工類」或得以承辦關於「土木類、水利

類或環工類」等之業務者。4、國內學院以上具

土木類、水利類或環工類系所之公私立學校。



9 

而於 104 年 8 月 19 日重新公告，新案名稱更改

為「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』新北市管區排觀音坑

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檢討」，廠商資格要求更改

為 1、水利、土木、水保技師事務所，或；2、

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，且營業範圍包括水利、土

木、水保技術服務者，或；3、廠商屬已立案之

法人、機構或團體時，其項目有「土木類、水

利類、水保類」或得以承辦關於「土木類、水

利類、水保類」等之業務者，或；4、國內學院

以上具土木類、水利類、水保類系所之公私立

學校。已刪除「環工類」之資格，顯示機關在

初次發包過程中未確實做好廠商類別篩選，導

致申訴廠商誤接本案。 

12、本案於 103 年 8 月 6 日初次公告案名為「觀音

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」，而在計畫

執行過程中招標機關所要求之工作項目已到達

規劃設計的層級，而於 104 年 8 月 19 日重新公

告後案名修改為「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』新北市

管區排觀音坑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檢討」，原有

計畫為「檢討案」，新案已修改為「規劃檢討」。

顯示原合約工作內容無法符合機關現階段的要

求，也是造成本案遲遲無法通過審查的原因。 

13、若招標機關仍認為申訴廠商無法再執行本計

畫，申訴廠商願意與招標機關解除契約，懇請

招標機關不要提報停權處分。 

14、上開理由皆證明申訴廠商已克盡履約誠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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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，並有履約事實及繼續履約的誠意，倘片面

決定解約不僅無法繼續本案契約的執行，再者

重新上網之標案亦可見未必能有更完整之規劃

與解決之道，綜合上述，墾請招標機關衡酌考

量。 

15、申訴廠商為工程公司主要業務來源為政府的公

共工程，成立 30 年，員工約 60 人，每年營業

額都在 1 億元以上，從未有任何不良記錄，若

遭停權營業及商譽損失將無法估算，無疑是要

關門歇業 1 年，公司與 60 名員工將無法生存，

若以合約總價僅 77萬元的案件未通過期中報告

審查部分僅 23.1 萬元，即要對申訴廠商處以停

權處分，顯然不符比例原則，請委員會明鑑。 

二、104 年 11 月 24 日 

(ㄧ)本案應為評選案，如本次重新招標方式，甲、乙雙方

才會有共同對本案的認知，上回以價格標方式，誤

導申訴廠商以為本案僅是一個檢討案，且案名未如

重新招標案為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」，僅看似簡易的

規劃檢討，重新招標內容規定完整，預算也變較多，

原廠商資格「環境工程業」可投標，改成「水利、

土木、水保」方可投標，可見招標機關確有疏失。 

(二)104 年 3 月 27 日審查會盧委員提本檢討案執行之貢

獻究竟為何？另經濟部河川局也提本案應執行的是

流域綜合治理計畫，造成招標機關刻意判定期中報

告不通過，意圖終止與申訴廠商合約，重新依盧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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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及經濟部河川局之意見，修正成流域綜合治理計

畫重新招標共 4 次，申訴廠商就形成犧牲者。 

(三)二維模式委員要求期中交報告，合約是在期末交。 

(四)招標機關給的軟體無法打開，很多資料要重測才有，

合約又無測量經費。 

(五)本案重新招標後，計畫名稱變更為「『流域綜合治理

計畫』新北市管區排觀音坑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檢

討」，分別於 104 年 8 月 19 日、9 月 16 日、10 月 1

日及 10 月 21 日公告 4 次，期間申訴廠商參與兩次

投標(下包商包含逢甲大學團隊)，但因被判定資格不

符因此無法繼續參與本案，而目前本案由逢甲大學

團隊(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)出面投標並取

得優先議價權，當日也僅有逢甲大學團隊參與投

標，而事實上逢甲大學團隊即先前本團隊所找之下

包商，也曾經一起至招標機關參與本計畫相關會議

及拜會招標機關局長，局長表示重新公告案件也希

望申訴廠商能參與投標繼續推動本案，但經本團隊

說明已完成ㄧ大半快可交件後，當天即獲得招標機

關古○格局長的肯定，並交代業務單位將重新公告新

案件撤下，讓申訴廠商繼續推動本案，但招標機關

可能因委員的壓力，最後仍然與申訴廠商解約，導

致本案無法順利推動，相信在原有團隊架構下，招

標機關無須重新發包，本團隊必能順利完成本案。

而本案在重新公告後，又刻意將申訴廠商的資格排

除在外，導致申訴廠商無法順利投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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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本案於 104 年 3 月 27 日期中審查會盧委員提到「所

有方案均與原規劃類似?本案執行之貢獻究竟為

何?」另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提到「另查貴府刻

正提報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，該區排之規劃檢

討，建請依程序報水利署辦理後續作業。」造成招

標機關刻意判定期中報告不通過，意圖終止與申訴

廠商合約，重新依盧委員及經濟河川局之意見，修

正成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「重新招標」。新案現階段得

標廠商為逢甲大學團隊，逢甲大學團隊為過去本團

隊之下包商，若在原有的架構下，招標機關無需重

新發包，本團隊必定能順利完成本案。以上再再顯

示本案因題目錯誤、內容錯誤、預算錯誤、在委員

的壓力下才廢除舊案，重開新標，新案工作內容與

經費均與本案有明顯差異，足以證明舊案確實有諸

多疏失之處。 

(七)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 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

會議決議：依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及同法第 101

條之立法理由可知，政府採購之目的在於建立公

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維護公平、公正之競爭市場，

並排除不良廠商，以建有效率之政府採購。而採購

契約成立後，得標廠商即負有依債務本旨給付之義

務，苟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，並有可歸責之事由，

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或採購契約被解除或終止，即該

當於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

致解除或終止契約」，不以全部可歸責為必要。至是

否予以刊登正府採購公報，仍應審酌違約情形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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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(參照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)及符合

比例原則。 

三、104 年 12 月 24 日 

(ㄧ)招標機關稱「招標機關編列系爭服務案預算時，業已

考量得標廠商就機關提供之資料能否讀取、讀取難

易度及完成系爭服務案所需之人力、金錢、時間成

本…」。但本案在招標階段，招標機關並未清楚告知

投標廠商，其所提供之資料有無法讀取需重新建檔

之風險，若資料無法讀取需重新建檔，將導致得標

廠商付出更高的成本與更多的時間，而此部分預算

僅編列 10 萬 7,324 元，且要求 35 日內提出期中報告

書，若如同招標機關所述已考量得標廠商就其所提

供之資料能否讀取、讀取難易度及完成系爭服務案

所需之人力、金錢、時間成本，此費用與時間編排

實屬非常不合理，也是導致申訴廠商誤判本案的主

要因素，而事實上若資料需要重新建置，包含觀音

坑溪斷面、流量、成州給水分區主管線高程、管徑

、坡度、集水分區劃分及該區域 30 年降雨資料計，

所需建置的資料比數多達 27 萬筆以上，若以 1 人全

職人員負責建檔計算，每日建置 3,000 筆，預估工時

至少需 90 日曆天，預估費用至少需 16 萬元以上，

此部分即為雙方於招標與投標階段對於合約工作內

容的認定上有極大的落差，招標機關並未清楚告知

投標廠商實際工作內容與時間成本，上述部分也是

導致延誤履約進度之主因，招標機關不應將延誤履

約進度之事歸責於申訴廠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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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招標機關稱「招標機關以協助立場額外提供之水理數

值分析原始檔，並非難以讀取…」，惟本案申訴廠商

所取得之檔案曾委託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環境資源

保育學系教授亦是水利技師的張○玲博士及逢甲大

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何○超博士嘗試用XPSWMM

軟體開啟，確實無法順利開啟，而據悉目前逢甲大

學團隊在執行新案的過程中也是採重新建置的方式

執行，並非招標機關所述可順利開啟，若如同招標

機關所述可順利開啟，為何現有執行團隊逢甲大學

團隊不直接採用招標機關所提供之資料。 

(三)若招標機關認為提供之水理數值分析原始檔為協助

立場額外提供，若無法開啟廠商需自行建立相關數

值，何以此部分預算僅編列 10 萬 7,324 元，且要求

35 日內提出期中報告書，此部分的資料若需重新建

置至少需要 4~5 個月的時間，早已超過合約時間。

此部分的編列不管是價錢與時間都極不合理，招標

機關在招標文件的規劃上確實有缺失，誤導投標廠

商誤接本案。 

(四)本案招標機關在招標階段即應以最有利標方式招標

，如本次 104 年 8 月 19 日重新招標之「流域綜合治

理計畫」新北市管區排觀音坑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

檢討案，招標機關與投標廠商雙方才會有共同對本

案的認知，且在招標過程中能剔除無法勝任本案之

廠商，本案上回以價格標方式招標，招標文件又未

能清楚描述本案的實際工作內容，誤導申訴廠商誤

接本案，招標機關確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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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申訴廠商在誤接本案後，因雙方在招標與投標階段對

於合約工作內容的認定上即有極大的落差，申訴廠

商實無力解決本案，導致本案延宕才被終止契約，

申訴廠商並非惡意拖延。在本案重新公告後，歷經 3

次流標，申訴廠商不願看本案就此延宕，才積極協

請逢甲大學何○超博士參與本案投標，希望本案即使

申訴廠商無力解決的狀況下，也能找到適合的人選

，讓本案順利完成，申訴廠商也承諾無條件將現有

資料提供給逢甲大學團隊，對於造成本案的延宕，

申訴廠商深感抱歉，申訴廠商絕非惡質廠商。 

(六)關於招標機關所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

1679 號判決案例，系爭契約為「夏興 D 區管線改管

暨流量計採購」，約定貨款總價 17 萬 5,000 元。(一)

原告(得標廠商)主張：系爭契約採購之流量計產品規

格為鑄鋼外殼，經原告訪查後，全臺灣進口商與製

造商皆無該項產品，致原告無法履約。經原告訪查

全臺灣進口商及製造商皆無該項產品，致原告給付

不能，顯見被告係於招標文件擬定特定之技術規格

，已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之規定。(二)被告(招標

機關)主張：系爭採購案於 98 年 4 月 3 日開標，投標

廠商為原告等 5 家廠商，除原告閎○公司報價 17 萬

5,000 元(低於底價 80%)外，餘 4 家報價為 51 萬至

57 萬元不等。原告延誤履約情節重大。(三)法院判

決：原告之訴駁回，訴訟費由原告負擔。 

(七)對於招標機關所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

1679 號判決案例，顯然起因於原告因低價搶標，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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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無法完成履約，原告延誤履約情節重大，經查該

案原告閎○公司報價 17 萬 5,000 元(低於底價 80%)

外，餘 4 家報價為 51 萬至 57 萬元不等。該案與本

案最大不同點在於該案件原告在得標前，主持人乃

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之規定、宣布保留閎○公司得

標之決標權，嗣因原告於期限內提出說明並同意繳

交差額保證金後，遂決標予原告，原告報價明顯偏

離市場行情，卻執意承攬，低價搶標，導致無法履

約。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其於 4 家報價約為得標廠商

報價之 3 倍，被告若讓本案順利結案，未將原告移

懲處，恐有刻意拉高預算價錢 3 倍並協助其餘 4 家

廠商圍標之嫌，因此才將本案移送懲處。 

(八)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679號判決案例屬

於工程採購案，工程採購案可以客觀的角度完成驗

收，本案屬於檢討案，驗收過程都必需經有委員及

甲方審查通過，此審查過程極為主觀，因此兩案在

特性上極為不同。 

(九)本案(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)底價金

額 78 萬元，決標金額 77 萬元，決標金額與底價極

為接近，顯示申訴廠商並無低價搶標導致合約無法

履行之狀況，且申訴廠商在得標前並未有機會與招

標機關有充分討論，招標機關也未明確告知申訴廠

商相關工作範疇，本案在招標與投標階段對於合約

工作內容的認定上雙方即有極大的落差，招標機關

並未清楚告知投標廠商實際工作內容與時間成本及

招標機關預算編列與期程規劃都極不合理，招標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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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在招標文件的規劃上確實有缺失，誤導投標廠商

誤接本案，是導致本案預期履約之主因。 

(十)本案曾邀請開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王○欵水利技師(台

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理事)合作，辦理本案，並歷經 2

次期中報告審查皆未能順利通過審查，因招標機關

要求的工作內容過於龐大且作業範圍過於廣泛，導

致王○欵技師毅然退出。為使契約能順利推進，申訴

廠商於 104 年 5 月 15 日委請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環

境資源保育學系教授亦是水利技師的張○玲博士及

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何○超博士，加入合作

行列，但招標機關可能因委員的壓力，最後仍然與

申訴廠商解約，導致本案無法順利推動，相信在原

有的團隊架構下，招標機關無需重新發包，本團隊

必定能順利完成本案。而本案在重新公告後又刻意

將申訴廠商的資格排除在外，導致申訴廠商無法順

利投標。本案延遲履約原因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

年度訴字第 1679 號判決之判決案例完全不同，招標

機關以此判例比擬本案極不適當。 

(十一)申訴廠商為工程公司主要業務來源為政府的公共

工程，成立 30 年，員工約 60 人，每營業額都在 1

億元以上，從未有任何不良記錄，若遭停權其營業

及商譽損失將無法估算，無疑是要公司關門歇業 1

年，公司與 60 名員工將無法生存，若以合約總價僅

77 萬元的案件未通過期中報告審查部分僅 23.1 萬元

，即要對廠商處以停權處分，顯然不符比例原則。 

(十二)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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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會議決議：依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及同法第 101

條之立法理由可知，政府採購法之目的在於建立公

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維護公平、公正之競爭市場

，並排除不良廠商，以建有效率之政府採購。而採

購契約成立後，得標廠商即負有依債務本旨給付之

義務，苟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，並有可歸責之事由

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或採購契約被解除或終止，即

該當於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

，致延誤履約期限」，或第 12 款所稱「因可歸責於

廠商之事由，致解除或終止契約」，不以全部可歸責

為必要。至是否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仍應審酌

違約情形是否重大(參照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立法

理由)及符合比例原則。 

(十三)最高行政法院為行政訴訟的終審法院，因此裁判書

主張的法律見解，有拘束下級行政法院的效力，為

避免各合議庭間的法律見解歧異，恐將產生爭議，

因此每月定期舉行「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」，就見解歧

異的法律問題，經討論後作成決議，統一見解。法

界人士一般認為，「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」所作決議，

幾乎與判例等同效力，對相關法院有實質上拘束力

，也就是說，最高行政法院和各地的高等行政法院

，未來所作類似判決，原則上都應依上述決議內容

審理、不宜牴觸，否則將被推翻。 

四、105 年 1 月 12 日 

(ㄧ)回覆委員提問，本案實際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已依規

定提送期中報告書(修正 3 版)，主要內容已包含觀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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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溪現況通水能力檢討 、觀音坑溪改善對策、成州

集水分區現況排水能力檢討、系統說明、雨水下水

道系統功能檢討、排水問題癥結研析、成州集水分

區改善對策、改善對策研擬、改善計畫擬定、改善

計畫水理分析及相關檢討說明、抽水站設置位置之

規劃及方案研擬、計畫原則及抽水量體之評估規劃

、水文分析摘要等內容，但招標機關仍執意不將本

案提送期中審查，並與申訴廠商解約，才造成本案

無法順利推動。 

(二)本案在招標與投標階段雙方對於合約工作內容的認

定上有極大的落差，招標機關在時間與經費的編列

上確實有不合理之處，上述部分也是導致延誤履約

進度之主因，申訴廠商並非惡意拖延，對於造成本

案的延宕，申訴廠商深感抱歉，申訴廠商同意依法

繳交預期罰款及沒收履約保證金，希望機關不要處

以停權處分，若遭停權其營業及商譽損失將無法估

算。申訴廠商也在此承諾，無論判決結果為何，申

訴廠商絕對不會對機關提出任何賠償訴求。 

(三)本案申訴廠商所取得之檔案曾委託逢甲大學水利工

程與環境資源保育學系教授亦是水利技師的張○玲

博士及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何○超博士嘗

試用 XPSWMM 軟體開啟，經多次嘗試，確實無法

順利開啟，目前逢甲大學團隊在執行新案的過程中

也是採重新建置的方式執行，足以證明此資料是無

法順利開啟的，且若資料需要從新建置，所需建置

的資料比數多達 27 萬筆以上，預估工時至少需 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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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曆天，預估費用至少需新台幣 16 萬元以上，軟體

費用也需 20 萬元左右，而此部分預算僅編列新台幣

107,324 元整，且要求 35 日內提出期中報告書，上

述部分也是導致延誤履約進度之主因。 

(四)本案僅為一檢討案，且目前本案也順利發包給逢甲大

學團隊繼續執行中，本案於執行過程中並未造成機

關任何重大損失，若以合約總價僅 77 萬元的案件未

通過期中報告審查部分僅 23.1 萬元，即要對廠商處

以停權處分，顯然不符比例原則，應酌違約情形是

否重大，請委員會明鑑。 

貳、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

招標機關分於 104 年 10 月 22 日、12 月 9 日及 105 年 1 月 21

日提出 3 次陳述意見，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： 

一、104 年 10 月 22 日 

(一)請求：申訴駁回 

(二)事實 

1、緣申訴廠商於 103 年 8 月 6 日承攬招標機關「觀

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站檢討委託技術

服務」（下稱系爭服務案）。系爭服務案共分 3 期

報告，履約過程中，申訴廠商因期中報告書已達

契約規定修正次數上限(2 次為限)，因此，104 年

3 月 27 日期中報告書(修正 2 版)審查會未獲通

過，即由審查會當日通知起算逾期，且上述報告

自審查會退回，申訴廠商遲未繳交期中報告(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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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版)，招標機關遂分別以 104 年 4 月 17 日、27

日、5 月 6 日多次函文要求儘速提交修正報告。 

2、嗣後，招標機關於 104 年 5 月 11 日與申訴廠商

進行工作會議，並限期申訴廠商應於 104 年 5 月

25 日前提交期中報告(修正 3 版)，惟截至前開期

限，申訴廠商已逾期 60 日，且未提送期中報告(修

正 3 版)，履約進度落後 86%，符合契約書第 17

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，履約進度落後 20%，

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。申訴廠商上述嚴重延誤履

約期限情事，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

第 10 款之情形，是招標機關乃以 104 年 8 月 6

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473305 號函通知申訴廠商終

止系爭服務案，並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

項第 10 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 

(三)理由 

1、申訴廠商訴稱系爭服務案之期中報告審查會要求

提出各規劃方案之二維水理數值分析，係屬期末

報告範圍，已超過合約內容，並無理由： 

(1)申訴廠商所述水理分析屬期末報告範圍之部

分，其係指契約第 8 條(附件)第 5 款第 1 目：

各規劃方案之二維水理數值分析。該項期末

報告工作目的係為分析檢核『期中報告階段

所提出之抽水站設置位置及量體』其規劃之

可行性，二維水理分析係指應用於抽水站相

關規劃之入流前池二維(面積)數值模擬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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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與期中工作項目-「基本資料蒐集、調查

及分析」之河道一維(線性)水理分析屬不同

工作範疇。 

(2)惟查，委員所提意見究係指何者?招標機關業

以 104 年 4 月 27 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0738621

號函函復申訴廠商明確說明委員意見係指

河道一維水理分析；河道一維水理分析(線性)

其屬背景資料分析工作並非期末報告範圍

之入流前池二維(面積)數值模擬分析，是

以，廠商應依據本案契約期中報告工作項

目，就基本資料蒐集、調查及分析，增加河

道一維水理分析之背景資料分析內容，以利

評估各方案可行性。 

(3)另本案期中報告書(修正 2 版)業經招標機關

104 年 3 月 27 日召開審查會議，審查結果未

通過之主要原因未符合本期契約相關工項

要求，本案期中階段應完成主要工項計有

「抽水站設置位置之規劃及方案研擬」及

「評估並提出抽水量體之規劃」等，不需二

維水理分析，故非屬期末之工作範圍，當日

審查結果經主席裁示未通過尚需依與會委

員及單位意見修正。 

2、申訴廠商表示招標機關未提供相關水理分析資

料，容有誤解： 

(1)系爭服務案僅提供邀標書參考書目供申訴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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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作規劃參考，水理數值分析模型原始檔並

非屬提供參考資料之範疇，但為利系爭服務

案順利推動，招標機關亦以協助立場因應申

訴廠商所提出參考需求儘量提供相關參考

資料(包含觀音坑溪既有測量資料)，其中水

理數值分析原始檔部分，招標機關業於 104

年 2 月 6 日提供「五股疏左地區雨水下水道

綜合檢討規劃報告」SWMM 原始檔及「『易

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』臺北縣管區域排水

觀音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」之水理模式建

置資料原始檔(一維)，而申訴廠商收到檔案

後並未立即向招標機關反應無法開啟。 

(2)又「觀音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」報告第 5

章表示其係採用 HEC-RAS 模式(一維)進行

現況排水路通水能力檢討，而二維水理採用

XP-FLOOD 2D 模式係用於淹水潛勢分析方

面，模擬計畫區內可能之淹水情形，是以，

其二維水理數值分析資料與系爭服務案抽

水站規劃所需應用之情形亦不同。 

(3)如前所述，招標機關業已提供前期相關資

料，惟申訴廠商並無相關人員、軟體設備，

針對「抽水站設置位置之規劃及方案研擬」

及「評估並提出抽水量體之規劃」提出方

案，申訴廠商以無法蒐集到此資料而延誤履

約並無理由。 

3、申訴廠商辯稱系爭服務案招標資格、金額低，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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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工作內容不符金額比例，並以招標機關「『流

域綜合治理計畫」新北市管區排觀音坑溪排水幹

線系統規劃檢討』案比較二案件之招標資格、金

額等語。惟查，二案規劃檢討之範圍並不相同，

系爭服務案範圍為成州集水分區，而招標機關目

前辦理之招標案為觀音坑溪排水系統全部集水

區面積，規劃範圍相對較多，二案件之規劃範圍

不同，服務費用當然也不相同。另本案係採總包

價法給付服務費用，乙方同意之工作內容訂於契

約書第 3 條。 

4、申訴廠商重新委請團隊辦理系爭服務案，並於 104

年 7 月 7 日、104 年 8 月 21 日請招標機關給予重

新辦理機會： 

(1)所謂「逾期」係指超出原先預定之期限，因

此，既已超出預定期限，自無從改善可言，

其理至明。況何時應提出期中報告，申訴廠

商知之甚明。是招標機關於 104 年 8 月 24

日來函允諾將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前提送，

系爭服務案期中報告工作天數為 35 日曆

天，申訴廠商允諾日期，依合約已達逾期 249

天，屬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 

(2)基上，時間有其不可回溯性，「逾期」本身

無從改善。縱使給予改善期，逾期之瑕疵仍

無法治癒。是以，是否給予申訴廠商限期改

善之機會並非停權處分之前提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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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案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，依政府

採購法制度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與採購金

額、罰款金額之多寡無關，並無違反比例原則： 

(1)按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有因可歸責於廠商

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，應

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承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

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」為政府採

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明文規定。次

按「乙方履約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

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

全部，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：…(六) 

因可歸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

節重大者。」、「第 1 款第 6 目所稱延誤履

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，係指履約進度落後 20

％以上，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。」分別為契

約第 17 條第 1 項、第 5 項約定。 

(2)如前所述，系爭服務案期中報告書履約期

限，申訴廠商明確知悉，是申訴廠商之履約

進度確實落後 20％以上，且日數達 10 日以

上，以達契約第 17 條第 1 項、第 5 項約定，

自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

規定要件。 

(3)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規定，係政府機關之

自我防衛機制（內部警示機制），目的在限

制不良廠商再度危害政府機關，至於是否啟

動自我防衛（警示）制度之必要，須回歸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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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履約能力及履約誠信。查系爭服務案採購

金額雖僅有 77 萬元，然申訴廠商除每期報

告均遲交外，累計履約進度更落後 20％以

上，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，並經招標機關多

次通知儘速繳交報告仍無法儘速繳交，顯有

履約能力及履約誠信不足情形，爰招標機關

自應啟動自我防衛（警示）機制，避免申訴

廠商再度危害其他政府機關，此與採購金

額、罰款金額之多寡無涉，且實務近期曾有

比本案採購金額更少之採購案（17 萬 5,000

元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

款規定要件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案例，此

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679 號

判決可參。是本案無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。 

(4)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申訴廠商而言，固於

一定期限內影響其承攬政府機關採購案，而

限縮其營業範圍，惟並未影響其承攬民間業

務，亦與比例原則無涉，一併敘明。 

二、104 年 12 月 9 日 

(ㄧ)招標機關就系爭服務案自招標開始，至後續處理不良

廠商相關程序，以及逾期計算方式等，依時間次序

以表格方式呈現，詳如附表一。 

(二)招標機關編列系爭服務案預算時，業已考量得標廠商

就機關提供之資料能否讀取、讀取難易度及完成系

爭服務案所需之人力、金錢、時間成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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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招標機關於編列系爭服務案預算時，已於「一般

事務雜支費」項目中，編列得標廠商資料收集

費、電腦及相關電子設備製作費或使用費，以及

現場探查等費用，供得標廠商進行系爭服務案基

本資料之蒐集、以電子設備分析檢討現況抽排水

問題（含水理模式建置），或進行現況調查，此

有系爭服務案預算詳細表可證。 

2、除上述得標廠商需自行蒐集的資料外，系爭服務

案之邀標書也明白記載提供「『易淹水地區水患

治理計畫』臺北縣管區域排水觀音坑溪排水系統

規劃報告」、「五股疏左地區雨水下水道綜合檢

討規劃報告」參考書目供得標廠商作規劃參考；

又招標機關編列計畫人員費用時已考量需蒐集

基本資料及閱讀上揭2參考書目，爰編列1位具碩

士學位之計畫人員、2位具學士學位之計畫人員

費用，供得標廠商聘用具相當學歷之足夠人力

（共3人），於合約期間進行系爭服務案，是招

標機關就得標廠商能否讀取機關提供之資料、讀

取之難易度、讀取人力及程度、費用、時間，招

標機關均已考量並編列預算，如前所述，此有系

爭服務案預算詳細表可稽。 

3、申訴廠商訴稱「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』臺

北縣管區域排水觀音坑溪排水系統規劃計畫」經

費為845萬元、「五股疏左地區雨水下水道綜合

檢討規劃報告」經費為756萬元，工作期程約1-2

年，然系爭服務案卻要求以77萬元於3個月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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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8百萬元之工作，顯不符合工作精神等語。惟

查，上開二規劃計畫係屬觀音坑溪、五股疏左地

區整體系統規劃計畫，所需經費較高、工作時間

較長，而系爭服務案僅是局部區域之檢討，並非

整體系統規劃計畫，所需經費及時間自不相同。

招標機關衡酌整體系統、局部區域之差異，已考

量得標廠商完成工作所需之金錢、時間成本。 

(三)招標機關以協助立場額外提供之水理數值分析原始

檔，並非難以讀取： 

1、為利系爭服務案順利推動，招標機關亦以協助立

場因應申訴廠商所提出參考需求儘量提供相關

參考資料(包含觀音坑溪既有測量資料)，並於104

年2月6日額外提供「五股疏左地區雨水下水道綜

合檢討規劃報告」SWMM原始檔及「『易淹水地

區水患治理計畫』臺北縣管區域排水觀音坑溪排

水系統規劃報告」之水理模式建置資料原始檔(一

維)，惟相關參考書目之水理數值分析模型原始檔

並非屬邀標書提供參考資料之範疇，先予釐清。 

2、然申訴廠商收到檔案後並未立即向招標機關反應

無法開啟之問題，反以此做為無法如期履約之申

訴理由。招標機關於104年11月24日第1次預審會

議後，利用HEC-RAS 4.0 Beta免費軟體順利開啟

「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』臺北縣管區域排

水觀音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」之水理模式建置

資料原始檔(一維)；另一「五股疏左地區雨水下

水道綜合檢討規劃報告」之水理模式建置資料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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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檔雖需利用XPSWMM付費軟體開啟，惟該軟

體係廣為使用之商業軟體，並非完全無法讀取。

是申訴廠商所言，難謂有理由。 

三、105 年 1 月 21 日 

系爭服務案緣申訴廠商於103年8月6日承攬，履約過

程中，於期中報告書階段，共逾期127日，進度落後高達

181%，符合契約書第17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，履約進度

落後20%，且日數達10日以上，是招標機關乃以104年8

月6日○○○○○字第1041473305號函通知申訴廠商終止系

爭服務案，並依契約書第14條第1款規定略以：「乙方逾

約定期限完成者，每逾1日應由甲方扣除乙方該服務項目

服務費用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」，招標機關於104年8

月6日○○○○○字第1041456218號函通知申訴廠商繳納違

約金共計2萬9,337元。 

判斷理由 

一、申訴廠商主張略以：系爭採購案，申訴廠商於 103 年 8 月 28

日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，並於 103 年 10 月 2 日審查通過。後

於 104 年 1 月 30 日提送期中報告初稿，再於 104 年 3 月 27

日審查期中報告(修正 2 版)，因該審查會議，委員要求申訴廠

商提出各規劃方案之二維水理數值分析，然此屬期末報告工

作範圍，審查會要求之內容與工作已超過履約標的。且系爭

採購案採購金額為僅 77 萬元，並未編列相關測量經費以進行

二維水理數值分析，亦未編列相關經費支應讀取資料所需軟

體，申訴廠商依據邀標書所提供之參考數目，無法取得二維

水理數值分析模擬數據，後雖經招標機關提供數據檔案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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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申訴廠商委託張○玲博士及何○超博士以 XPSWMM 軟體

嘗試開啓，亦無法讀取，前述情事造成遲延提出期中報告，

實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。又系爭採購案終止契約後，招標機

關重新招標，案名不僅由「觀音坑溪口及成州集水分區抽水

站檢討」變更為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』新北市管區排觀音坑

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檢討」，並改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，預算

增加且廠商資格由環境工程業改由水利、土木、水保方面始

可投標，此可證明招標機關於辦理系爭採購案有諸多疏失，

誤導申訴廠商參與投標。末者，本案為檢討案，於執行過程

中未造成招標機關重大損失，合約總價為 77 萬元，而未通過

期中報告審查部分僅占 23.1 萬元，以此對申訴廠商處以 1 年

之停權處分，將影響申訴廠商商譽及員工生計，不符比例原

則。 

二、招標機關則以：申訴廠商為得標廠商，依契約應提三期報告，

履約過程中，申訴廠商因 104 年 3 月 27 日期中報告書（修正

2 版）已達契約規定修正 2 次上限，且內容未符合契約約定相

關工作要項，因此未審查通過，自審查會 104 年 3 月 27 日開

起，至 104 年 7 月 31 日申訴廠商繳交期中報告(修正 3 版)為

止，逾期共計 127 日，且履約進度落後 181%，符合契約書第

1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，履約進度落後 20%，且日數達

10 日以上，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情形，是

招標機關通知申訴廠商終止系爭服務案並將刊登政府採購公

報，合法有據。又申訴廠商稱期中報告(修正二版)審查會要求

提出各規劃方案之二維水理數值分析，係屬期末報告範圍，

已超過合約內容云云。惟該期中報告未通過審查之主要原因

為，不符合本期契約相關工項要求，而且該階段工作項目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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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需提供二維水理分析。且招標機關業已明確函復申訴廠

商，說明審查委員之意見係指河道一維水理分析，並非期末

報告範圍之入流前池二維(面積)數值模擬分析。另外，水理數

值分析模型原始檔雖非屬招標機關應提供之參考資料，但招

標機關為利順推動本案，亦於 104 年 2 月 6 日提供「五股疏

左地區雨水下水道綜合檢討規劃報告」SWMM 原始檔及「『易

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』臺北縣管區域排水觀音坑溪排水系

統規劃報告」之水理模式建置資料原始檔(一維)，申訴廠商當

時並未立即反映無法開啟檔案的情事，且招標機關於 104 年

11 月 24 日第 1 次預審會議後，分別以 XPSWMM 付費軟體及

HEC-RAS 4.0 Beta 免費軟體開啟，申訴廠商以無法蒐集到資

料而延誤履約，並無理由。又系爭採購案費用計算採總包價

法，招標機關於編列預算時，業已考量得標廠商就機關提供

之資料能否讀取、讀取難易度及完成系爭採購案所需之人

力、金錢、時間成本，如與另案「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』新

北市管區排觀音坑溪排水幹線系統規劃檢討」比較，因二案

規劃檢討之範圍並不相同，服務費用當然也不相同，並無不

合理。末者，本案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，依政

府採購法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與採購金額、罰款金額之

多寡無關，並無違反比例原則，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於申

訴之效力為一定期限內影響其承攬政府機關採購案，而限縮

其營業範圍，惟並未影響其承攬民間業務，亦與比例原則無

涉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

三、關於招標機關認定申訴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

10 款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

者」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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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101 條第 1

項第 10 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，機關得於招標

文件載明其情形。其未載明者，…於其他採購，指履約

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，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。前項百分比

之計算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一、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

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者，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；

屆期未改善者，依逾期日數計算之」。 

(二)本案契約書第 17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第 1 款第 6 目所稱延誤

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，係指(一)履約進度落後 20％以

上，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」。另契約書第 8 條第 10 款規定：

「本案各階段計畫報告經審查後，其修正期限除甲乙雙

方於會議中另有協議外，乙方應甲方通知日起 10 日曆天

內提送修正後計畫報告…。各階段計畫報告修正次數，

除為甲方之因素，或有不可抗力之事由外，其餘乙方修

正次數以 2 次為限，第 3 次以上(含第 3 次)則以逾期辦

理」。 

(三)本案招標機關 104 年 1 月 28 日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工

作會議，因報告內容未符合契約工作項目要求，限期提

送修正 1 版。申訴廠商 104 年 1 月 30 日檢送修正 1 版期

中報告書，104 年 2 月 5 日召開期中報告書修正 1 版審查

會，並請 10 日內限期提送修正 2 版。申訴廠商 104 年 2

月 13 日檢送修正 2 版期中報告書，104 年 3 月 27 日召開

期中報告書修正 2 版審查會，請申訴廠商依委員及各單

位意見修正，提送修正 3 版。招標機關依契約規定自 104

年 3 月 27 日(即由審查會當日)通知起算逾期，卷查上述

報告書自審查會退回，申訴廠商遲未繳交期中報告書(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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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3 版)，招標機關遂分別以 104 年 4 月 9 日(第 1 次)、

17 日(第 2 次)、27 日(第 3 次)、5 月 6 日(第 4 次) 、5 月

14 日(第 5 次)多次函文通知要求儘速提交修正報告，並

於第 2 次後每次提示已逾期天數及履約進度落後已逾 20

％，第 5 次並限期 104 年 5 月 25 日前如未提送，招標機

關得依契約第 17 條規定書面通知終止契約，有上開函文

分別附卷可證。故申訴廠商 104 年 7 月 31 日始提送期中

報告書(修正 3 版)，計逾期 127 日曆天，達履約期限 181

％(逾期日數/預定期程日數×100％＝127/70×100％)，招標

機關爰以 104 年 8 月 6 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1473305 號

函通知終止契約，洵非無據，原異議處理結果，亦無不

合，應予維持。 

四、申訴廠商所稱招標機關在初次發包過程中未確實做好廠商資

格類別篩選，導致申訴廠商誤接本案乙節，查本案屬未達公

告金額之採購，招標方式採公開取得報價單，決標原則採最

低標，對於招標文件內容之規定，如有疑義或異議，應於招

標文件規定期限內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，政府採購法第

41 條及第 75 條分別定有明文；申訴廠商基於自主性投標，103

年 8 月 13 日開標，案經優先減價及 2 次減價後，始進入底價

內得標，簽訂契約後，申訴廠商須先檢送工作執行計畫送審，

直至 103 年 12 月 12 日招標機關核定工作執行計畫，在這約 4

個月期間，亦能充分溝通，而事後以此指摘歸責招標機關，

難謂有理由。 

五、申訴廠商所稱招標機關未以協助立場提供相關水理分析原始

檔讀取乙節，業據招標機關陳述 104 年 11 月 24 日第 1 次預

審會議後，申訴廠商已可利用 HEC-RAS 4.0Beta 免費軟體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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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開啟其中一個原始檔，另一個原始檔雖需利用 XPSWMM

付費軟體開啟，惟該軟體係廣為使用之商業軟體，故申訴廠

商以其於履約期間本可積極利用免費或廣為使用之軟體讀取

前揭原始檔，竟消極不為而事後以此歸責招標機關，理由亦

不充分，難謂合理。又本案涉及抽水站設置評估之重大公益

性，申訴廠商重大遲延履約於前，僅於其後泛稱於執行過程

未造成招標機關重大損失，處以停權處分將影響該公司生

存，顯不符比例原則云云，亦難採信。 

六、綜上所述，申訴廠商主張各節均不可採，招標機關所為之處

分，並無違法不當。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持，亦無違誤。

至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，均不影響前揭判斷結果，爰不逐

一論究。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

規定，判斷如主文。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伸賢 

委    員 李師榮 

委    員 李得璋 

委    員 李滄涵 

委    員 周嬿容 

委    員 孟繁宏 

委    員 陳金泉 

委    員 黃淑琳 

委    員 廖宗盛 

委    員 蔡榮根 

委    員 黃怡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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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，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

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

725 號）提起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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